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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1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房屋事務委員會秘書  
羅英偉先生  
 
 
羅先生：  
 
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2016 年 6 月 29 日的會議  

 
 
  隨函附委員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會議上所要求的補充資料

於附件，以供委員參考。  
 
 
 
 
 
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
( 張鎮宇 代行  ) 
 
 
2016年8月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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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2016年6月29日的會議  

 
 

補充資料  
 
 
目的  
 
 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

委員要求政府就公共租住房屋（公屋）單位内的水壓以及 2016

年公屋租金檢討等事宜提供補充資料。本文件提供相關資料。  

 

 

公屋單位的水壓  

 

2. 根據過往記錄，公屋單位內水壓不足的原因主要如下 :  

 

（一）  水管老化、舊式公共屋邨樓宇的水壓設備設計

和住戶用水需求增加；  

（二）  水管及相關用水裝置損壞或阻塞；及  

（三）  加壓裝置損壞。 

 

3. 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為現有公屋單位制訂食水

水壓的標準時，會採取務實的做法，考慮並配合公屋租戶的

生活需要以及日常用水的需求，務求在一般情況下，食水水

壓能供租戶運作熱水爐、洗衣機、水龍頭等主要用水設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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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因 應 租 戶 的 反 映 以 及 有 關 公 屋 單 位 内 水 壓 的 檢 查 結

果，房委會將會在 17 個屋邨合共 76 座樓宇增設加壓裝置以解

決高層單位水壓偏低的問題。  

 

 

2016 年公屋租金檢討  

 

公屋住戶入息抽樣統計調查  

 

5. 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

求政府提供有關公屋住戶入息抽樣統計調查的資料。  

 

6. 現行公屋租金調整機制於《房屋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283

章）中訂明，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《房屋條例》第 16A

條規定房委會須每兩年檢討公屋租金一次，並須按該次租金檢討

中第一和第二期間收入指數的變動調整公屋租金。第 16A(4)條規

定，「如在某次有關租金的檢討中，信納第二期間的收入指數高

於第一期間的收入指數 0.1% 以上，委員會須在該次檢討後，在

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增加有關租金，增加幅度為收入指數的升幅

或 10%，兩者以較少者為準」；及「如在某次有關租金的檢討中，

信納第二期間的收入指數低於第一期間的收入指數 0.1% 以上，

委員會須在該次檢討後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減少有關租金，

降低幅度為收入指數的跌幅」。  

 

7. 為蒐集公屋租戶收入數據以計算收入指數，房委會採用分

層比例等距隨機抽樣法，按公屋屋邨每月租戶實際家庭人數分

布，於第一和第二期間每月各抽選 2 000 戶公屋租戶進行入息統

計調查。收入指數的編製，旨在評估公屋租戶家庭收入在租金檢

討周期內的「純入息變化」，藉以釐定租金調整的幅度。為達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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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目的，公屋租戶的家庭人數分布情況在租金檢討周期內須維

持不變，以便在編製收入指數時，撇除家庭人數分布變動對家庭

收 入 的 影 響 。 由 於 房 委 會 並 非 採 用 縱 向 調 查 方 法 (longitudinal 

survey)，即沒有在第一和第二期間追蹤相同租戶，因此沒法計算

個別租戶於兩段期間收入的變化。故此，房委會沒有備存在 2013

年 (即 2016 年公屋租金檢討的第一期間 )及 2015 年 (即 2016 年公

屋租金檢討的第二期間 )平均家庭收入升幅少於 10%的租戶數目

及其所佔百分比的資料。  

 

就會上通過的兩項動議的回應  

 

8. 委員亦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的會議上通過以下兩項動議

－  

 

 （一）王國興議員的議案，要求房委會向全港公屋租戶提供

一個月租金寬免及檢討現行公屋租金調整機制；及  

 （二）李卓人議員的議案，要求房委會更改現行公屋租金調

整機制。  

 
我們的綜合回應如下。   
 
9. 就 2016 公屋租金檢討，第二期間（2015 年）的收入指數

高於第一期間（2013 年）的收入指數 16.11%。因此，按《房屋

條例》訂明的公屋租金調整機制，租金調整幅度為+10%。房委

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（小組委員會）於 2016 年 7 月  8 日的會

議上，考慮了 2016 公屋租金檢討的結果，亦就房屋事務委員會

的意見及其他團體表達的意見進行了詳細的討論。小組委員會確

認現行的公屋租金調整機制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及廣泛諮詢後

才制定，並已詳細考慮各類調整方案及其利弊，有非常客觀的基

礎。現時的租金調整機制能確保公屋租金處於公屋租戶可負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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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，為公屋租戶提供足夠的保障。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累積計算，

公屋租戶的整體收入，從 2007 年（在現行機制下第一次租金檢

討的第一期間）至 2015 年（是次即 2016 租金檢討的第二期間）

增加了 68.5%。然而，若按照 2016 租金檢討的結果而增加租金

10%，公屋租金只累計上升了 39.3%（涵蓋現行租金調整機制下

進行的四次租金檢討）。小組委員會亦備悉公屋平均租金與公屋

租戶平均家庭收入的比例，由 2007 年的 9.97%，逐漸下降至按

2016 年檢討而上調租金後的 9.10%。  

 

10. 此外，小組委員會亦得悉公屋租戶會受惠於政府的措

施，並可申請各類援助低收入家庭的計劃。有經常性財政困難的

租戶，可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綜援），而綜援金內已包括租

金津貼。財政司司長亦已因應今年香港經濟情況存在的風險，於

其 2016-17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一系列紓緩措施以減輕市民負

擔，當中包括差餉寬免，公屋租戶亦會受惠 1。最新的就業數據

顯示，失業率仍處低位（3.4%）。小組委員會認為，假如香港的

經濟未來真的出現逆境，致整體社會受到衝擊，政府亦會因應情

況在有需要時提出適當的措施，協助市民應付經濟壓力。  

 

11. 小組委員會在仔細考慮上述所有因素後，最後根據《房

屋條例》第 16A 條，通過上調公屋租金 10%。租金調整將於 2016 年

9 月 1 日生效。  

 

12. 小組委員會亦就應否向公屋租戶提供租金寬免作出詳細

討論。在仔細考慮所有因素，包括租戶收入的增長、租金調整機

制對租戶負擔能力所提供的保障，以及房委會的財政狀況後，小

組委員會認為房委會沒有明確的理由在是次租金檢討向所有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政府寬免 2016-17 年度四季的差餉，以每戶每季一千元為上限。房委會會把差餉寬

免額全數轉歸公屋租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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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提供劃一租金寬免，反而應針對性地向有需要的租戶提供援

助。  

 

13. 房委會現時設有租金援助計劃，以協助暫時有經濟困難

的公屋租戶繳交租金。在該計劃下，合資格的租戶可獲減租 25%

或 50%。小組委員會於 7 月 8 日的會議上，檢視了租金援助計

劃的實行情況，並通過兩項措施以進一步完善計劃。小組委員

會通過，把現時每年的覆檢放寬至每兩年進行一次，以減省租

戶每年預備收入證明以作覆檢的安排。此外，現時居於新大廈

類別的非長者租戶如在連續三年接受租金援助後仍需援助，須

在有合適單位時遷至同區租金較廉宜的單位的搬遷規定，亦會

放寬至四年。上述措施將於 2016 年 9 月 1 日與租金調整同步生

效。房委會會在 2016 年 7 月發給租戶有關租金調整的通知信中，

以及透過其他渠道，加強宣傳租金援助計劃及上述完善措施。  

 

 

 

 
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6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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